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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策橡胶”）于2025年11月11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0月30日通

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由董事长沈金荣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2名，实到12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

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及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中策橡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及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中策橡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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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沈昊昱先生关于职务调整的书面报告，沈昊昱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

职务。沈昊昱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日常经营事务

管理。其职务调整的书面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沈昊昱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

做好交接工作。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叶松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叶松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

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及管理能力，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叶松先生的董

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周易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协助董事会秘书

履行职责，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因工作职务变

动，沈璐逸女士将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周易先生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相

关素养，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易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1-86755896
传真：0571-86062011
电子邮箱：zcrubber@zc-rubber.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1号大街1号

特此公告。

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

董事会秘书个人简历：叶松先生，197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

究生学历。历任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北京浩天（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2025年9月加入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周易先生，199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0月加入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8月31日出具的《关

于同意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2820号）核准，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富吉瑞”、“公司”或“甲方一”）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22.5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864.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983.84万元。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10
月12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230Z0244号）。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设立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节余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建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节余募集资金9,940万元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视朗瑞光电有限公司（简称“成都视朗瑞”
或“甲方二”）增资，以实施“制冷红外探测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并将剩余节余募集资金（含
利息收入）410.12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专用账户余额为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节余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建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成都视朗瑞已开立了“制冷红外探测器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募集资金存储专用账户，并与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国联民生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该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截至目前，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成都视朗瑞

募投项目

制冷红外探测器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开户银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
支行

银行账户

1101041060000305896

账户余额（万元）

0.00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成都视朗瑞光电有限公司（为甲方一控股子公司，本协议中甲方一与甲方二统称

为“甲方”）
乙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经协商，达
成如下协议：

1、甲 方 二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1101041060000305896，截至2025年10月30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制
冷红外探测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年【/】月【/】日，期限【/】个

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
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
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袁川春、孙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
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监管账户不可通兑（或仅可由指定网点记账）、不可取现、不可透支、不可申购本汇票、支
票等支付结算凭证、不配置单位结算卡。监管账户可开通专业版网银，划款指令通过线上审
批方式审核。甲方二使用监管账户资金时，应通过网银发送划款指令，乙方结合指令内容、其
他用款材料对该指令是否符合本协议约定进行形式审核。对于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指令，乙
方有权拒绝划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应确保划款指令及同时提交的其他用款材料的真
实、完整、准确、有效。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共同营造公平公
正的商业环境，增强各方内部工作人员的合规和廉洁从业意识，自觉抵制不廉洁行为。各方
不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商业机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或利益输送。

12、本协议一式拾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各持贰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特此公告。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272 证券简称：富吉瑞 公告编号：2025-053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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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离任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李强先生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李强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职务。辞职后，李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下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
叶娇龙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李强

离任职务

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年11月10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6月23日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如适用）

不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李强先

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依法规范运作，也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李强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公司董事会对李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取消监事

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
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于2025年
11月11日下午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叶娇龙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叶娇龙女士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件：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叶娇龙，女，1979年 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2年10月至2013年9月任公司总裁办公室副总经理；2013年9月至2025年1月任武汉虹
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25年 1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办公室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2025年9月至今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叶娇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387 证券简称：信科移动 公告编号：2025-043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江夏区中信科移动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2

372

2,366,740,754

2,366,740,754

69.2282

69.22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晓南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张京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42,778,259

比例（%）

98.9875

反对

票数

23,941,495

比例（%）

1.0115

弃权

票数

21,000

比例（%）

0.0010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和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43,268,559

比例（%）

99.0082

反对

票数

23,440,104

比例（%）

0.9903

弃权

票数

32,091

比例（%）

0.0015

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56,134,808

比例（%）

99.5518

反对

票数

10,562,276

比例（%）

0.4462

弃权

票数

43,670

比例（%）

0.002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56,875,378

比例（%）

99.5831

反对

票数

9,835,275

比例（%）

0.4155

弃权

票数

30,101

比例（%）

0.001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辞职暨补
选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9,771,783

70,512,353

比例（%）

86.8048

87.7262

反对

票数

10,562,276

9,835,275

比例（%）

13.1407

12.2363

弃权

票数

43,670

30,101

比例（%）

0.0545

0.03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谢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部分信誉良好但需融资支付货款的客户

50,000万元

505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

66,500

21.13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深化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提升公司竞争力，同时解决部分中小

规模客户在正常经营中的资金困难，公司及子公司拟为部分信誉良好但需融资支付货款的客

户向第三方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部分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上述客户应为通

过第三方金融机构审核符合融资条件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客户。若上述客户不能按

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向第三方金融机构偿还借款，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担保协议的约定承担担

保责任；公司及子公司将要求客户或客户指定的第三方就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必要的反

担保措施；对于逾期客户，公司及子公司将通过催收、法律诉讼等方式进行处理，确保大部分

客户通过催收不会形成最终风险。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客

户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此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担保相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拟为部分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客户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联顺棉业有限公司(简称“联顺公司”)拟购买公司生

产的机器设备用于生产，并计划用银行贷款解决部分或全部的设备款，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办理买方信贷业务，交通银行为联顺公司提供

借款505万元，公司对上述业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上述担保属于经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

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联顺棉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公司客户____（请注明）

张帅50%，杨中勇50%

张帅

9144060674553834X8

2002-11-29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齐杏社区杏坛工业园科技四路10号新纺智慧园4栋104-105室(住所申报）

50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制造：棉纱、棉布；纺织品整理加工；服装洗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437.54

436.66

1,000.88

3,240.43

75.2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未经审计）

1,321.30

315.67

1,005.63

4,308.44

111.02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505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反担保措施：第三方作为联顺公司的反担保人，愿意用其全部资产，以连带保证的方式

提供反担保保证。

4、上述客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本次实际发生的买方信贷担保业务是在前期公司与交通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基础

上开展办理的，公司与交通银行在前述协议上落实相关担保手续。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销售的大型数码喷印装备具有单价高，使用周期长等特点，客户购置时需要大量资

金投入，部分客户在采购时会产生配套融资需求，并向第三方金融机构寻求融资支持。公司

及子公司拟为部分客户向第三方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部分信誉良好但需融

资支付货款的客户融资需要提供担保的问题，公司将审慎确定符合条件的担保对象。公司及

子公司为部分客户向第三方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目标客户的合同履约能力，

提高货款的回收效率，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担保风险基本可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本次为客户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货款的回收，有利于加强与客户的合作，同时有利

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提高公司的营运资金效率和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买方信贷业务提供对外担保总额度为50,000.00万元，担保

余额为50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0.16%、0.12%。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买方信贷业务担保外，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度（含对子公

司担保）为32,500.00万元，担保余额为12,724.3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4.04%、2.95%。

特此公告。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88789 证券简称：宏华数科 公告编号：2025-050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部分客户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0581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2025-065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新钢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8

815,390,497

53.19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柯善良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期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2,758,397

比例（%）

99.6771

反对

票数

1,999,600

比例（%）

0.2452

弃权

票数

632,500

比例（%）

0.0777

2、议案名称：《关于轧钢厂中厚板新建3500mm预矫直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3,275,097

比例（%）

99.7405

反对

票数

1,515,300

比例（%）

0.1858

弃权

票数

600,100

比例（%）

0.0737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1,977,397

比例（%）

99.5814

反对

票数

2,725,900

比例（%）

0.3343

弃权

票数

687,200

比例（%）

0.084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8,132,297

比例（%）

99.1098

反对

票数

6,711,100

比例（%）

0.8230

弃权

票数

547,100

比例（%）

0.0672

5、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6,467,833

比例（%）

95.6103

反对

票数

1,855,200

比例（%）

3.8171

弃权

票数

278,200

比例（%）

0.572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6.04

6.05

议案名称

柯善良

何宇城

刘文壮

高祥明

徐永华

得票数

805,457,480

805,004,256

805,042,758

804,992,562

815,206,21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7818

98.7262

98.7309

98.7247

99.977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议案名称

邱四平

孟祥云

温晓军

得票数

807,327,772

807,048,034

807,212,58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0111

98.9768

98.997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01

6.02

6.03

6.04

6.05

7.01

7.02

7.03

议案名称

柯善良

何宇城

刘文壮

高祥明

徐永华

邱四平

孟祥云

温晓军

同意

票数

38,668,216

38,214,992

38,253,494

38,203,298

48,416,951

40,538,508

40,258,770

40,423,321

比例（%）

79.5622

78.6296

78.7088

78.6056

99.6208

83.4104

82.8348

83.1734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关于控股股东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766,789,264股，

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议案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邵丽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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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联

席会议。决议如下：

1.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公司取消监事会，免去张静女士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现对职工代表董事进行了民主选举，选举妙旭嫣女

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简历：

妙旭嫣：女，汉族，1975年7月出生，200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7月参加工作，全

日制中专学历，新疆钢铁学校轧钢工艺与设备专业毕业；在职获得大学学历，新疆财经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职称。曾任八钢公司团委书记、青工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

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新疆钢铁学校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八钢公司工会副主席、党

委宣传部、企业文化部副部长，八钢公司团委书记等职务。2022年3月至今任八钢公司工会

副主席、党委宣传部部长、企业文化部部长，八一钢铁工会副主席、党委宣传部部长、企业文化

部部长。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截至目前，妙旭嫣女士未持有公司的股份。妙旭嫣女士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除在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任工会副主席、党委宣传部部

长、企业文化部部长以外，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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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柯善良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以记名投票逐项表决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柯善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何宇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

人员简历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2025-057）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柯善良先生、何宇城先生、刘文壮先生、高祥明先生、邱四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其中，柯善良先生为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邱四平先生、孟祥云女士、妙旭嫣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邱四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何宇城先生、温晓军先生、孟祥云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其中，温晓军先生为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孟祥云女士、温晓军先生、邱四平先生、高祥明先生、徐永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孟祥云女士为主任委员。

人员简历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编号：临2025-057、066）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刘文壮先生任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的议案》

同意聘姜洋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曹杰女士任公司总会计师，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全票审议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张丹女士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附简历：

1.刘文壮：男，汉族，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八钢公司炼

铁分公司高炉分厂厂长、党委副书记，八钢公司炼铁分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党委副书记、

八钢公司炼铁分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八钢公司炼铁分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八钢公司采购中心党委书记、副经理、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八钢公司总经理助理、鄂

城钢铁高级副总裁。现任八钢公司党委常委，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常委。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截至目前，刘文壮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刘文壮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姜洋:男，汉族，1985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公司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组

织干部专业管理师，公司办公室综合业务主管，公司团委副书记、青工部副部长。轧钢厂党委

副书记(主持工作)、副厂长。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截至目前，姜洋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姜洋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

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3.曹杰:女，汉族，1976年 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曾任财务部出

纳、税金核算、财务部驻阿拉山口公司主办、财务部报表管理主办、报表管理主任会计师、经营

财务部总账报表主管、经营财务部会税筹划主管、经营财务部部长助理等职务。现任经营财

务部副部长。

截至目前，曹杰女士未持有公司的股份。曹杰女士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

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4.张丹:女，汉族，1994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曾任新疆德勤互力

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主办、八钢公司办公室董事会事务专业管理师，董事会事务主任

管理师。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

易所等相关部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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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和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柯善良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选举何宇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九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名单如下：

1.战略与ESG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董事长柯善良先生、副董事长何宇城先生、董事刘

文壮先生、高祥明先生、独立董事邱四平先生。其中，柯善良先生为主任委员、战略与ESG委

员会（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独立董事邱四平先生、孟祥云女士，董事妙旭嫣女

士，由独立董事邱四平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副董事长何宇城先生，独立董事温晓军先生、孟祥

云女士，由独立董事温晓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独立董事孟祥云女士、温晓军先生、邱四平

先生，董事高祥明先生、徐永华女士，由独立董事孟祥云女士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同意聘任刘文壮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姜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

曹杰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姜洋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符合《公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四、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同意聘任张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张丹女士已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证明，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B6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1月12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